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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汉景弘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 

一、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

景弘环保于 2015年 5月 25日召开了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

会，审议通过了定向发行股票方案。2015年 6月 24日，中国证监会

出具了《关于核准武汉景弘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发行股票的批

复》（证监许可【2015】1381号），核准公司此次定向发行股票。本

次股票发行在扣除发行费用后，公司实际募集资金 60,155,600元，

资金于 2015年 7月 16日汇入公司在招商银行武汉分行水果湖支行开

设的募集资金专用款账户。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

于2015年7月17日出具了众环验字[2015]第010062号《验资报告》，

对本次股票股票发行认购人的缴款情况予以验证。公司于 2015年 8

月 21日，将全部募集资金 60,155,600元及利息 21,054.46元汇入公

司在招商银行武汉分行武昌支行的账户内，用于补充公司日常运营资

金。 

二、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

公司所募集的资金均要求股东存入指定募集资金专用款账户

（公告编号：2015-016）； 

账户名称：武汉景弘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增资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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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户银行：招商银行武汉分行水果湖支行； 

帐号：127905985910308 

三、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

本公司募集的资金严格按照已披露的股票发行方案中的用途存

放和使用。根据股票发行方案，本次募集资金的用途为补充公司营运

资金。截止 2015 年 12月 31日，本次募集资金均已补充公司营运资

金。 

四、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

本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使用范围的情况。 

五、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

公司严格按照《公司法》、《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》,

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（试行）》、《全国中小企业股

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（试行）》以及中国证监会相关法律法

规的规定和要求使用募集资金，并及时、真实、准确、完整履行相关

信息披露工作，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武汉景弘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6年 9月 21日 

 


